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, Status of 舊約的婦女地位 婦女地位是婦女解放運動（Woman's Liberation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247,Name=Woman's Liberation Movement}）*和婦解神學（Femin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58,Name=Feminist Theology}）*的基本課題。長久以來，婦女比男性的地位低落，包括在家庭中及社會內。提出質疑及要求改善的聲音已有幾百年，昔日主要是由婦女提出，現代已不乏男性的支持。因為在今日女性意識普遍提高，加上社會模式的改變，婦女地位低落的事實不僅婦女不能接受，它亦引發不少的社會衝突和磨擦，不單引起社會行動家的不滿，專門從事婦女問題研究的學者亦愈來愈多，男女均眾，教內教外都有。研究的中心有古有今，但關心的問題都是相同︰現在婦女低落的地位是怎樣來的？有什麼補救辦法？
古代近東的婦女地位
古代埃及、美索波大米亞，及小亞細亞一帶的婦女地位大致上是相同的，雖然都是存在於父權中心的社會，卻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，女人只是男人的財產，沒有自主權，沒有社會地位，只具極小的活動範圍。從留下來的愛情詩和格言（如︰The Maxims of Ptahhotep, The Sumerian Proverbs, Gilgamesh Epic），男女間愛情生活是相當活躍的，考古學家亦發掘出男方深情地望著女方的石像。
1.作妻子和母親。女人到達發育時期便可出嫁，由父親作安排。按埃及和美索波大米亞的愛情詩記載，青年男女有相當大的自由作選擇；男女合意，就要由男方給女方父母下聘金，雙方就有盟約上的責任，只要過婚筵，女方進入男方的門檻，便算成為結婚的女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方父親給她的嫁妝（稱作s%eriktu）是永遠屬於她的，死前亦可按她的意願分給繼承人。
已婚女人的責任就是照顧丈夫和家庭，為他生兒育女，和作個盡責的好母親。她日常的工作是磨麥、烘麵包、釀啤酒和造衣裳（包括紡線）。較有錢的埃及女人可以與丈夫一起狩獵和出席宴會，與丈夫的朋友交談等；與一般印象中的古代女人不盡相同。
古代近東除了皇族外，都實行一夫一妻制。古亞述商人則多有兩個妻子，分別在兩個有生意往來的城巿。家庭及婦女在男人的生命自是占著極重要的位置；一首著名的史詩這樣勸男人︰「關懷那個牽著你手的小兒，讓你的妻子在你的懷中歡欣」（Gilgamesh Epic, X.iii, 12～13）。
女人若無所出，或只生女，不生男，男人可以休妻或娶妾，顯示男丁在農耕社會有著經濟（亦是生存）的意義。但丈夫若早於妻子過世，家中的男丁則有責任供養母親；他若忽略此責任，便失去承繼產業的權利。
2.女人的經濟地位。古代近東的女人有時可以擁有物業，甚至進行投資活動。吾珥三世（Ur III）時期，上層社會的女人（包括皇后、公主，和高官的女兒、妻子等）可從事牲口買賣，特別是獻祭用的祭牲。有好幾個古亞述文獻還記載女人管理紡織業。最奇特的是古巴比倫，女人還能進行借貸融資、租售物業，他們稱這樣的女人為nad|{tu，即今日的「債權人」。
種種跡象顯出，當時的女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權；至於上述事例是一殊例或常例，我們就無從判斷。無論怎樣，到了新巴比倫王朝，特別是在亞述北部，女人就慢慢失去經濟獨立的地位。她們仍能受雇工作，多是皇室或廟堂的廚房或紡織，也有幾種工作是只有女人才能擔任的，如接生、舉哀；啤酒業（從釀製到售賣）亦有女人從事（叫sab|^u）；按漢摩拉比法典（Hammurabi Code, 108, 109, 111），女人仍能從事金融事業。古經文亦記載有女醫師的事，這個肯定是特例了。
3.女人的法律和政治地位。古代近東的婦女是受法律保護的，強姦犯要被判死刑，受害者是不會受埋怨的。但赫人的法律卻有城巿與鄉村之別；女人在城巿被強姦，連女人也有罪，可能立法的人認為城巿人口眾多，她若不情願是可以呼叫求援的。男人若不是因妻子的錯而休她，要繳交罰款。按漢摩拉比法典第142條，一個無辜受虐待的妻子可以休夫，在這方面確是比許多古文明更先進。同樣地，丈夫長久不歸家，只要經過公認的一段時間，妻子可以再嫁。
通姦的婦人是有罪的，她的丈夫可決定把她治死或饒恕她。寡婦的照顧亦相當周詳，她的兒子是第一個有責任照顧她的人；她的兒子若不盡己任，國家亦會照顧她。早期美索波大米亞皇朝的廟宇亦會供應她們衣食，只不過她們亦要為廟工作。
至於女人的政治地位也是頗特別的，沒有法律禁止女人當政，我們知道埃及有四位出名的女皇帝，有的建有宏偉的紀念碑（Hatshepsut，主前1504～主前1483），有些則以美貌見稱（Nefertiti）。到了舊皇朝末期，皇帝與皇后同受人的重視。
由低位爬到統治者的高位也是有的，庫巴巴（Ku－Baba）原是個地位低微的女酒保，後來建立了基絲第三皇朝（Third Dynasty of Kish），不過這種例子非常罕見，美索波大米亞就只有這麼一個。一國之君可以重用女祭司（entu），負上宗教、政治和外交的任務；最出名的就是薩爾貢（Sargon）委任女兒安黑杜安娜（Enheduanna）為女祭司，目的是使說亞喀底語和索馬利亞語的兩族人聯合起來。
除了美索波大米亞的皇族女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外，赫人的女人地位更高，她們除了可以執行外交及管治的公職外，還是人神間的中保，因為她們與太陽神有特別的關係。但我們必須指出，這些政治地位只限皇族成員，一般民間女子鮮有機會染指，不過女子仍然可以擁有及使用她們的財產，亦可在法庭作供。
4.女人的宗教地位。好些宗教職位都有女人擔任，除了上述的女祭司外，解夢問卜、在祭禮中負責唱歌、跳舞及奏樂，都可以由女人擔任，但這些都是地位低微的工作，索馬利亞廟宇亦有廟妓的職位。
但有一種廟宇的女職長年來都被人誤解為廟妓，現代學者發現她們工作是與性沒有關係的，她們在亞喀底語稱作nad|^tu；這些人是由各地送進廟宇，許配給神，也要終身守童貞。平日她們可以從事商業貿易的工作，但每年會為兒女去世的女人做法事，因而在某個意義下，她們亦成了無後之女人的後嗣。
最後要說的是古代近東女人受教育的情形。像男人一樣，絕大部分的女人是文盲，但我們知道古代近東有女文士，她們必是受過教育的。再者，世界第一個作家是女作家，她就是上文提及的薩爾貢的女兒安黑杜安娜，她留下不少宗教詩歌，有人亦稱她為第一個「系統神學家」。
舊約的女人地位
舊約的社會是個父系社會，這是無可置疑的，但舊約不僅反映出這樣的社會結構，有些地方是公然挑戰這種結構的合理性。在處理這問題之前，有幾點是要留意的︰我們必須從舊約的文化環境來看這些經文，不能用現代的標準（或情意結）來解釋；再者，我們必須承認，可資研究的資料仍是十分稀少不全，已有已知的亦常有互相不協調的地方；我們不需要求同去異，讓不同的意見表達出來是好的。
1.父系社會的文化。舊約描述的事占絕大比數是男人的事，採用的語言、假設，以至解釋和目的，都是以男性為主，舊約社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男性社會。家庭是社會的單元，它是稱作「父家」；族譜只記男性。以色列仍在遊牧民族的時代，父親在家權柄略有轉移，那是轉移到另一男性中心的體制，如城中的長老（申二十二16，二十五7～10）、君王（撒下十四4～11；王上三16～28），及被虜後的男性集會（拉十1～14）。但我們要注意，舊約的男性社會是當代歷史及文化的傳統，多於是他們刻意的選擇與安排。女人的活動與地位，是在這種歷史與文化的現實裡表達出來的。
2.女人在家庭與社會的地位。像任何一個古代社會，女嬰的地位遠比男嬰為低，只生女孩的母親可以被視為無後，她在親屬及社會都沒有什麼地位。女孩未成年時，她的命運是操縱在父親的手上；成長了，是由父親把她交到另一年輕男人的手上。這個作丈夫的若是苦待她，她亦要逆來順受（創十九8；士十一29～40；撒下十三1～22）。假如她的丈夫先她去世，夫家其他男性長輩亦有權（和責任）控制她；故女人由出生到成長到垂老，均屬於家庭中的男人。
女人在社會的地位可以從法律看出來。以色列的法律是為男人而寫的，在這意義之下，女人是男人的財產（出二十17；申五21）。男人有權要求娶處女為妻，卻沒要求男人婚前守貞。以色列法律對性犯罪的制裁，要點是保護男人的尊嚴和權利，不是保護道德倫常的標準，這是為什麼通姦婦人要用石頭打死（申二十二13～21），男性同犯處死，是因為他侵犯了合法丈夫的獨有權利（利二十10）。只有女人會被控不忠，然後接受試驗（民五11～13），男人從來都不會被指為不忠。假如男人強姦處女，他惟一的刑罰是要賠償女方父親一筆錢，然後把她娶過來，終生不能休她（申二十二28～29）。舊約對妓女的法律也隱含著雙重標準，它默許男人召妓發洩，沒有法律制裁，卻視妓女為不潔及有罪。嚴格說來，現代法律對強姦與賣淫的制裁，比起幾千年前的法律沒有多少進步，仍然是對女人的保障不足。
在一般情況下，女人不能擁有物業（但是參民二十七1～11，三十六1～9）；例外者是沒有男丁可以承繼父業時，為了不讓父家的名字及財產消失，女人才能承繼產業。不過以色列人這條法律不是很嚴格、非守不可。
3.女人的宗教地位。以色列人對保守宗教的純淨不遺餘力，一方面禁止女人學古代近東宗教把性事與宗教混合，特別是那些以大地為母，很多時候又是由女祭司主持的祭禮，故耶和華信仰體系沒有女祭司；另一方面，以色列人像大多數古代（及不少現代）人的看法，認為性事是不潔的，若非在道德上，也是宗教上的不潔，就如摩西在西乃山召來長老，要他們自潔，條件之一就是不許近女色一段時間（出十九7～15）。
按申十六6的記載，只有男丁可守除酵節、七七節和住棚節，雖然這例不是十分嚴格（參申十二12，三十一12；另參民六2）；女人亦可守其他宗教的節期和活動，然而她們的身分都是相當被動的。
以色列對潔淨規矩的制訂，的確是反映出性別歧視在內。他們看人身體一切排泄物為不潔，男女無別（利十五章），但女人因排泄不潔的程度，遠在男人之上。女人生下男嬰，有七天算為不潔，需要三十三日行潔淨禮；若是生下女嬰，整個不潔和潔淨禮的時間要雙倍（利十二1～8）。男人夢遺，他不潔要到晚上；女人經期則要不潔七天（利十五16～24）。
但我們必須指出，上述各點只構成部分的圖畫，不同的先知言論（如賽三12，四1；尼三12），或個人反省（如︰傳七26～28；箴五1～8，六24）則有不同的著重點；或簡單地說，不是所有舊約男人都是大男人主義者，女人在舊約父系中心的社會內，既非全無機會，也不見得盡是伏在男人的權柄之下，或男人盡視女人為他們的財產，我們必須重視二者之間的張力。
4.特殊成就的女人。米利暗與底波拉是女領袖，她們都被稱為先知（出十五20；士四4），米利暗甚至責備摩西（民十二）；她雖因此受罰，卻無損後人對她的懷念，把她與摩西和亞倫並列（彌六4）。底波拉審判以色列人（士四4、8～9），還帶領以色列人參戰。有一個女先知名叫戶勒大，為約西亞期間發現的聖殿書卷作鑑定，終於引發出聖殿改革，和重新確立聖經在以色列人宗教的地位。
此外，為摩西接生的女人也值得一提，她們敢於反抗法老的命令（法老是被視為神的），保留了摩西的命。事實上摩西能活下來，全是女人的功勞，包括收生婆、他的媽媽、姊姊、埃及皇宮的公主，和她的婢女，她們全是在沒有男人幫助之下，又是個別作出決定來救摩西的（出一15～二10）。此外，路得的愛心與智慧早成了以色列人深愛的傳統，名字記在耶穌家譜內（太一5）；還有沒記名的智慧婦人，一個感動大衛（撒下十四1～20），另一個救了全城的人（撒下二十14～22）。值得注意的還有美貌與智慧並重的示巴女王（王上十6～13）；與以色列軍合謀的妓女喇合（書二1～21，六15～25）；不為猶太人所稱讚，卻仍不失為大有成就的耶洗別（巴力宗教的神學家及宣教士？王上二十一1～16；王下九30～37）；拯救自己民族的大利拉（士十六4～21），和殺死迦南大將的雅億（士五24～27）。
這些傑出的女士當然不是常例，但聖經記載她們的事蹟，不正反映出我們所謂的常例是太粗陋一點了嗎？
5.舊約男女平等的思想。在「婦解神學{\LinkToBook:TopicID=458,Name=Feminist Theology 婦解神學}」*一文，「神在盟約內為女人定下的旨意」那段，已解釋了創世記記載女人被造所蘊含男女平等的神學思想；可以補充的是，在人吃禁果的過程中，女人是完全主動的，她會思想、獨立，又敢下判斷；男人沒有思考，只跟隨妻子的決定來行動。我們若暫時放下道德判斷，單以此行動來看女人的本質與地位，起碼可以說，日後發展出男主女客的關係不是必須的。神在創三16對夏娃說︰「妳丈夫必管轄妳」，這並不是創造的原意，只是創造的墮落；在墮落境況中，男人與女人都需要神的恩典來恢復原有的關係︰配偶與互為伙伴的關係（創二18）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在墮落前，男人不是女人的主人，亞當與夏娃都只有同一個救主，就是創造他們的耶和華。
舊約先知明顯地看男主女客的關係是不理想的；他們描述的理想關係，要在將來出現。何西阿說有一天，以色列人不再用「我主」來稱耶和華，這是由當代女人稱丈夫用的，乃是稱「我夫」，反映出人墮落前男女的和諧關係（何二16）。耶利米書多用女性意象來描寫新世界的秩序，最叫人吃驚的是他的宣告︰「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護衛男子」（耶三十一22），這是新事，因為父系中心的秩序和大男人主義都給推翻了。
舊約聖經沒有一本比雅歌更能顯出男女關係的和諧純淨。書中女主角的身分既非妻子，亦非母親，只是女人；她是獨立又自主的，有自己的葡萄園（一6），亦牧放自己的牲口（一8）；她與男人的關係純是愛的關係，此書標準的公式語是︰「良人屬我，我也屬他」（二16，六3）。她從與良人的關係而獲得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價值，絕對是舊約時代所僅見，又是神創造亞當和夏娃時定下的原意︰「我屬我的良人，他也戀慕我」（七10），是全無禁忌，率性自然的。在完全沒有要管轄女人的重擔下，男人也是舒暢釋然的──「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，我囑咐你們︰不要驚動、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，等他自己情願」（八4）。男女關係發展到最高，二人之間的關係不需要用法律及社會建制來維繫，不再有焦慮與擔子，只有互相的戀慕和快樂，二人都是神的創造，平等地互愛互助。全書惟一的焦慮就是愛的對象消失的時候（二5～6，三1～4，五2～8）。猶太教不在崇拜的時候用雅歌，除了因為書中用詞大膽外，女人崇高的地位，與他們重男輕女的習慣不配合。基督教愛把此書完全靈意化，解釋為預表教會與基督的關係，與猶太教的情意結不無關係。但就算以雅歌書來預言基督與教會關係，這關係豈非本於男女未墮落前那種自由、開放，又只以愛為其核心的關係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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